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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激励学生奋发学习、刻苦钻研，追求卓越，着力营造“学在中大、追求卓越”优良校风学风班风，实现“德才兼备、领袖气质、家国情怀”人才培养目标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为保证评选工作的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学院分别成立优秀本科生毕业生、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评审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优秀毕业生的推荐、初评等工作。
优秀本科生毕业生评审工作小组成员包括：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（党总支）副书记、主管本科教育工作的副院长（主管）、辅导员、本科教务员、班主任代表、本科生代表等。
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评审工作小组成员包括：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（党总支）副书记、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院长（主管）、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委员会成员、辅导员、研究生与科研秘书、研究生代表等。
第三条  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为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和应届研究生毕业生，推荐名额按学校规定执行。
第四条  学院在完成初评后，形成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上报党委学生工作部，经复核等评审环节后由学校确定最终评选结果，并正式发文、组织表彰。
第五条  参评学生需按学校评选要求主动向学院提出参评申请
第六条  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原则
对符合学校规定基本参评条件的参评学生，学院依据学生四个学年的综合表现分确定推荐排序。综合表现分计算方法为：
综合表现分=第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+第二学年综合测评成绩+第三学年综合测评成绩+第四学年绩点（统计范围为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）；
如综合表现分同分，学业平均绩点高者排序靠前；中途转入我院学习的转专业学生如出现第一学年综合测评德育加分（扣分）项缺失的，则取第二学年、第三学年德育加分（扣分）平均值计入。
第七条  优秀研究生毕业生推荐原则
对符合学校规定基本参评条件的参评学生，学院参考以下项目成果及成果质量确定推荐排序：
1.以第一作者发表中科院二区以上SCI论文;
2.以导师外第一发明人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；
3.军工等涉密课题取得重要研究成果。
具体成果质量的评估在参考《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管理实施细则》的基础上，由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评审工作小组最终讨论决定。
第八条  本细则由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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